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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公伯聰主政臺省，首揭「在安定中求繁榮」以為施政根據，

一年以來，宏猷初展，德澤長新，庶績咸熙而規模粗具。西哲有云：

「政治為歷史之果，歷史為政治之根」，撫今追昔，於先賢之陳規往

迹，讜言懿行，自不能無源頭活水之思，以究乎天人之際，明乎古今

之變，因有纂修通志之議。 

夫通志，誠如章實齋所言，乃史之要刪，蒐羅縱橫數百里之所

見，博訪上下數千年之所聞，彙而刪之；資之足以微文考獻，鑒往

知來，其要尤在比事例，明義理，具法戒，稗治政，以為後人龜鑑。

我國之方志，在世界文化史材料中，可稱別具一格，為並世各國所

無，明清兩代，纂述尤夥。臺灣府志初修於清康熙三十三年，迄乾隆

二十九年，再度重修，顧書既陳舊，復多舛漏，如荷人鄭氏之事，缺

而弗錄。日本據治，頻年調查，報告記載，固極精詳，然其採集，專

供有司施政之用，秘而不宣，我臺人無從窺其底蘊焉。近年國府頒訂

各省縣文獻委員會組織法及修志章則，通飭遵照。昭代右文，良堪額

慶；臺灣光復伊始，於過去事跡，加以綜合彙訂，發而表之，公諸國

人，用彰文采，要亦非絕無意義者，魏公通志纂修之議，意在斯乎？

本年春抄，獻堂北上予會省委，忽荷下囑，主長志館。自維才

拙，謬膺重寄，若涉深淵；惟懼耆舊凋零，莫可諮詢，卷案散佚，棄

廢銷毀，私家所藏，半付蟲魚，搜求資料不易，及今不修，則春秋代

序，後此十年，或數十年，其艱鉅當更有甚於今日者，迺慨然應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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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手部署。幾經擘劃，迄六月一日，略具組織，遂專案上聞；一方則

糾合同志，共策進行，以迄今茲。

夫立國精神，首重文化，政教興替，志乘尚焉。臺灣之見諸史

籍，始於隋之大業，惟在明鄭以前，典籍文獻，殊多未備，求詳靡

易，識者憾之，稽古鉤沉，上有賴乎同人之努力。而清室以異族入主

中原，日本藉武力攫取臺疆，執民族之偏見，對史實恒予歪曲，堅貞

忠義志士之規謀光復，輒名之曰匪，曰寇，曰叛，曰亂，其酷虐橫暴

殘凌我民，則美稱為聖恩皇威。是非顛倒，黑白混淆，莫此為甚，糾

而正之，以新視聽，亦復不容忽怠。顧茲事體大，同人學淺識陋，微

力容有未逮，非集腋不能成裘，非眾撐不能舉重，甚望海內鴻儒，省

中耆老，隨時惠助，指迷化頑，俾此艱鉅，克底於成。

臺灣光復轉瞬已滿三年了。回憶過去，我們的先人不避艱險，

別井離鄉，遠涉橫洋，來居斯土，發揮不屈不撓的精神，披荊斬棘，

從事開墾，努力建設，造成像今日這樣足以誇耀全國的燦爛文化，我

們應該莫忘先人如此偉大的功績。檢點歷史，關于臺灣的史實，遠在

一千三百餘年前的隋唐時代就有文獻可尋，但是記錄不詳，只知我先

人曾到此地，我政府也曾在此地設官守土，除這些簡略記載而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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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較詳的史實似很不容易搜求。隋朝以後經過將近一千年時期，至

明萬歷、天啟間，有顏思齊、鄭芝龍等來此，據為出沒海上之根據

地，繼而荷蘭人、西班牙人前後侵入，分南北各據一方。我先人被迫

淪為異族隸屬。迨後西人見逐於荷人，而我鄭成功抱抗清扶明之志，

復驅逐荷人出境，入主臺灣，光復我漢族河山。可惜鄭氏父子三世不

過二十三年，至鄭克塽即被迫降清，而臺灣又在滿清壓迫之下二百十

餘年。及至清甲午之役，清軍敗績，馬關議和，腐敗無能之清廷割讓

臺澎及附屬諸島予日本而不惜。唉！從此以後五十一年間的臺灣，同

胞們臥薪嘗膽，保持着民族正氣，含辛茹苦，被蹂躪在日本帝國主義

的鐵蹄之下。迄民國三十四年我國抗戰勝利，日本降服，同年十月

二十五日臺灣正式光復。我們興奮之後，痛定思痛，重憶最近三百餘

年來的臺灣歷史，確是漢民族和異民族流血鬪爭的歷史，在這長久的

歲月中，有許多滿懷民族意識的志士和異族與敵人作殊死戰；或犧牲

性命，或破產入獄，前仆後繼，苦幹着政治鬪爭，以期達到最後「光

復」的目標。像這樣許多可歌可泣的事實，在敵人眼中都一切看作是

匪徒叛逆的行為，那麼在敵人時代所編的史書，我們敢斷言是顛倒是

非，歪曲事實的歷史。臺灣既然光復了，過去被敵人顛倒的是非，不

可不糾正，被歪曲的事實不可不辨明。敵人的建置有益或無益於臺灣

的情事也不可不詳細調查。儘可以當將來臺灣的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

文化等諸般的借鏡。

通志館同仁們自本年六月開始辦公以來，經過四、五個月的準備

期間，今已擬定臺灣省通志假定綱目草案。同仁們自知才力有限，凡

有關修志事宜，須俟各界專家策勵指導。茲卜今日臺灣光復三週年紀

念佳辰，發行館刊創刊號。或披陳見解，或登載擬稿以待專家各位叱

正。更希望各界專家惠寄稿件，凡有關史料研究的發表，猶所歡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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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如對本館同仁們研究態度的批評，錯誤的指正，俾同仁們得完成修

志始命。如此，非特本刊之幸，實亦大有功於臺灣省通志之纂修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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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纂修省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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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據貴省民政廳5028民甲字第2415號代電，檢送臺灣省通志稿

四十冊請予審核到部。

二、 經交據本部地方志書審核委員會詳加審核，認為所送通志稿內

部，大部份篇幅均為記述日據時期事蹟，不僅明清兩代事蹟略而

不詳，即光復後之政績措施亦未見詳述，如教育志僅記至民國

三十五年，光復後一週年，敘述尤嫌簡略。

三、 查臺灣光復，已逾十五週年，而貴省志書至現在為止，尚未出

版。如依所送志稿之斷代及記載內容，據以出版，顯與目前事實

脫節，以之流傳坊間，實屬不妥。復查臺省各項建設工作多在

三十九年以後始著績效，貴省通志係以三十九年為斷代，遺漏太

多，有失修志記載史實之意義。本年為民國成立五十週年，各方

面多有檢討過去，策勵將來之舉，臺灣省通志應改為以五十年為

斷代。

四、 希即轉飭文獻委員會，儘速蒐集資料，將原有志稿予以增訂，隨

時送部審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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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發行「文獻專刊」與「臺灣文獻」

竊按本省文獻，目前急應着手者有三，蓋此時一過，他日追尋，

當益見困難，或至永失機會。

一、 淪陷中，前代文獻散佚莫收，經日人積歲桾摭，所獲而藏，頗見

贍備，而淪陷五十年來所成文獻，如日人所保存清代少數檔案及

日總督府諸檔案，軍政機密文件，乃至諸報紙，諸雜誌類集，

（例如臺灣日日新報自第一號至終號，原存省立圖書館，今已大

半不全，）於光復當時，日人頗任意焚棄，而省立圖書館原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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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書亦已逸失一部，檔案雖經政府接收，尚未從頭整理，機密文

件，更茫難稽考，久必更遭毀損及遺失，故目下普查文獻，整理

文獻為急務中之尤。

二、 五十年前逸民，遺老，今尚多存，急宜探詢，由口述求得文獻記

載以外之事實，既有以補文獻之不足，更可引為考證及訂正文獻

之資。

三、 名勝古蹟為文獻重要證物之一，據本省現況，自光復後，鮮人過

問，日任毀壞，不及今設法保存，將來恐不可問。

是三者，前二為本會固有使命，同人輩聯絡各方，奔走，埋頭，

孜孜未遑或息，期庶有成，三則本會僅能效踏查，提記之勞，惟在政

府協力施行保護規程，始獲有濟，若夫風俗之採訪，器物之徵置，譜

牒之搜求，雖亦爭時日之先，猶未至於迫不及待者也。

（三）「史蹟」、「勝蹟」、婚喪習俗、宗教寺廟調查、地名普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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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接收「日據時期檔案」及製作微縮影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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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臺灣歷史文化園區之營運

（二）志工的招募、導覽、解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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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學術交流合作     

（四） 編輯二二八文獻專輯、臺灣近代史、原住民史、客家族群史、地名普

查、文物採購、水資源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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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以所屬機關型態整體改隸國史館，機關名稱再

確定。

二、該會組織職掌之調整以變動最小為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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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《臺灣文獻》改版及《文獻別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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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深入民間、貼近鄉土

（三）纂修《臺灣全志》



走過臺灣文獻一甲子

34



35

（四）舉辦「烽火歲月—戰時體制下的臺灣史料特展」、保存台籍老兵口述史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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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優良政府出版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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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 典藏日據與光復初期史料數位化計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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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學術交流與合作

（七）舉辦臺灣第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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